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82 亿元，

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注 1） 

约占重组后

2020 年末的净

资产比例（注 2）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70%（含）以上 
- 1,349,000.00 - 193% 否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 471,000.00 - 67% 否 

合计 1,820,000.00 - 260%  

注1：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净资产为-13.87亿元，该测算不适用。 

注2：公司2020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综合考虑公司基准日为2020年4

月30日备考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金额51.62亿元，2020年12月份非公开募集资

金15.74亿元，以及2020年度盈利情况，预计2020年末净资产在70亿元以上。 

（二）若公司下属子公司无法通过方式（一）取得担保，根据实际业务需要，

由铁物控股对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则公司、中铁物晟科技、天津公司及物

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82 亿元，担保额度明

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2020 年已担保

金额（万元） 

2021 年预计担

保额度（万元） 

公司 

铁物控股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899,957.00 1,820,000.00 
中铁物晟科技 

天津公司 

物总贸易 

合计 899,957.00 1,820,000.00 

铁物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中铁物晟科技、天津公司及物总贸易为铁

物控股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授权总经理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在资产负债率 70%（含）以上

和以下两类子公司的总额度内分别进行调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两种担保方式

间进行额度调剂，并办理具体担保手续有关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公司直接 

或间接权 

益比例 

资产负债率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担保人的关

系 

中国铁路物资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4 日 
合肥市 倪令亮 205,340.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生产制造和部分工

程建设物资供应服务 
100% 27.96% 无 全资子公司 

中铁物轨道科技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2 日 
北京市 程之盛 131,500.00 钢轨供应链管理及运维技术服务 100% 79.94% 无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华东

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30 日 
上海市 孙政 120,610.34 

钢轨供应链管理、铁路移动装备物资供

应、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35.98% 无 全资子公司 

中铁油料集团有限

公司 

2014 年 6

月 26 日 
天津市 朱旭 110,182.28 油品供应链管理服务 100% 35.14% 无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成都

有限公司 

1980 年 5

月 24 日 
成都市 刘平 47,030.00 

钢轨供应链管理、铁路移动装备物资供

应、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72.86% 无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武汉

有限公司 

1991 年 8

月 16 日 
武汉市 杜明正 45,720.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 100% 49.88% 无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西安

有限公司 

1987 年 10

月 10 日 
西安市 张成林 27,630.00 

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集成服务、油品供应

链管理 
100% 79.30% 无 全资子公司 

中铁物总国际招标

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30 日 
北京市 孙珂 10,500.00 

招标代理、物资代理服务业务及铁路建设

等工程物资供应服务 
100% 91.34% 无 全资子公司 

中铁物总铁路装备

物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8 日 
北京市 白涛 25,000.00 铁路装备物资供应服务 80% 34.48% 无 控股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天津

有限公司 

198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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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20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碧新 

注册资本 60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及通讯设备、专用设备、器材、铁路机车、车辆及配件、木材、焦

碳、炉料（含生铁、铁合金）的销售；铁路再生物资回收和利用；

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钢轨、焊接钢轨、道岔、弹条、扣配

件、桥梁支座、防水板、铁路线上配件的质量监督检测；信息咨询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产权关系结构图 

 

3、2019 年经审计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3,850,514.77 

非流动资产 1,462,576.23 

总资产 5,313,090.99 

流动负债 2,830,049.42 

非流动负债 878,843.74 

总负债 3,708,893.16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 

100% 

96.40% 
中铁物总投资有限公司 

3.60% 

100% 

36.60% 1.21% 

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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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所有者权益 1,604,197.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98,179.98 

4、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正式签署有关担保协议或意向协议。以上预计担保额度

不等于实际担保金额，公司将根据业务的实际需求，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内，与金融机构协商，具体金额、期限、方式等以最终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中铁物晟科技自2020年11月13日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此前由于中铁物

晟科技下属子公司的部分融资由公司控股股东铁物控股提供担保，根据国资监管

要求，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铁物晟科技为铁物控股向中铁物晟

科技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担保提供反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90亿元。除上述反担保

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主营业务为以面向轨道交通产业为主的物资供应链管理及轨道运维

技术服务和铁路建设等工程物资生产制造及集成服务业务。公司的经营品种和业

务特点，决定了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规模较大，需要大量银行授信的支持。随

着公司及各子公司经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提升，预计经营规模和对资金的需

求也将不断增长。公司为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系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

下属子公司借助股东整体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下属公

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2、对于 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新增授信担保需求，公司将

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减少铁物控股为中铁物晟科技下属子公司、天津公司及物

总贸易提供担保，逐步过渡至由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提供担保。但预计

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要求，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下属子公司仍将有一部分银

行授信需由铁物控股担保。针对该类担保，根据国资监管相关规定及担保方要求，

由公司、中铁物晟科技、天津公司及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提供反担保，均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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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下属子公司融资和发展，符合上市公司

整体利益。 

3、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由公司、中铁物晟

科技、天津公司及物总贸易为铁物控股对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被

担保的各家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的利益。 

4、中铁物总铁路装备物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为

装备物资公司提供担保，装备物资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装

备物资公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能够实际

控制其经营和财务管理，能切实有效地对其经营和财务、履约等情况进行有效监

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上述事项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

规定。 

该事项是为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上述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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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马青海                    段毅宁 

                         

                       王菁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 

 


